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轉銜輔導與服務流程圖－入學／轉入 

法源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105學年度第 3次學務會議通過 

 

 

 

 

 

 

 

 

 

 

 

 

 

 

 

 

 

 

 

 

 

 

 

 

 

 

 

 

 

 

執行處遇計畫並追蹤輔導 

向學生本人或法定
代理人取得同意書 

發函通知原就讀學校 

取得輔導資料 

【第 6條第 3項】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2. 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 

3. 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4. 依其他法規規定。 

【第 6條第 1項】 

現就讀學校於學生入學後，應於入學日

起一個月內，逕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

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新生為轉銜學生 

啟動諮商輔導中心個案管理機制 

是否需要進行 

輔導資料轉銜 
否 

是 

同意或 

免取得

同意 

不同意 

【第 9條】 

諮商輔導中心召開轉銜/個案會議 

得邀請原就讀學校派員參加 

是否召開 

轉銜/個案會議 

是 

否 


